
致辞 

立法会：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动议二读《2016 年税务（修订）条例草案》

发言全文（只有中文） 

2016 年 1 月 20 日（星期三） 

 

  以下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一月二十日）在立法会会

议上动议二读《2016 年税务（修订）条例草案》的发言全文： 

 

代主席： 

 

  我谨动议二读《2016 年税务（修订）条例草案》（下称《条例草案》），

以修订《税务条例》，为香港落实税务事宜自动交换财务帐户资料（下称

「自动交换资料」）的安排，订立法律框架。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和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一向致力提高税务

透明度和防止逃税活动。在二零一四年九月，香港表示支持实施由经济合

作与发展组织（下称「经合组织」）就自动交换资料颁布的新国际标准。

香港承诺在本地法例获得通过的大前提下，根据互惠原则与合适伙伴实施

新标准，以期在二零一八年年底前进行首次自动交换资料。有关伙伴须符

合关于保障私隐和资料的保密性及正当使用所交换资料的规定。 

 

  我们采取务实的方式，把自动交换资料的必要规定纳入本地法律，以

确保有关标准得以有效实施之余，亦不会对财务机构施加不相称的合规负

担。在制订有关立法建议时，我们已考虑了二零一五年四月至六月进行咨

询期间所收集的意见及回应。 

 

  简单而言，根据自动交换资料的标准，财务机构（即托管机构、存款

机构、指定保险公司及投资实体）须进行尽职审查程序，以识辨属申报税

务管辖区的税务居民所持有的帐户。所谓「申报税务管辖区的税务居民」，

是指在相关税务管辖区因其居民的身分而有缴税责任的税务居民，而这些

税务管辖区已与香港签订自动交换资料协定。财务机构须就这些财务帐户

收集有关帐户持有人的个人及财务资料，并向税务局每年定期提交这些资

料。税务局收到资料后，便会每年与属于香港自动交换资料伙伴的税务当

局交换相关资料。 

 

  我必须强调，对一般市民而言，如果他不是香港以外任何地区的税务

居民，香港的财务机构不须亦不应把该位人士的资料向税务局申报，因此

有关资料并不会被传送到香港以外的税务机关。此外，我们打算只从与香



港签订了全面性避免双重征税协定（下称「全面性协定」）或税务资料交

换协定（下称「交换协定」）的税务管辖区当中物色合适的伙伴，商订双

边自动交换资料安排。除了自动交换资料标准下的保障措施外，现行的全

面性协定和交换协定下的保障措施，亦会适用于根据自动交换资料模式下

所交换的资料。 

 

  《条例草案》主要涵盖以下四个范畴： 

 

  第一，是订定「申报财务机构」和「须申报帐户」的范围。《条例草

案》收纳了自动交换资料标准订明的相关定义，并因应情况所需加入对本

地法例的提述及作出适当修订。《条例草案》亦同时订明「免申报财务机

构」及「豁除帐户」，有关的财务机构和帐户可能被用作逃税的风险较低，

因此根据自动交换资料的标准或有关准则，可获豁免申报。 

 

  第二，是订明财务机构识辨「须申报帐户」及向帐户持有人收集资料

的责任。为符合自动交换资料的要求，《条例草案》订明，财务机构必须

设立程序以识辨财务帐户是否「须申报帐户」，并必须维持及应用有关程

序，以识辨和收集属指定的「申报税务管辖区」的税务居民所持有的帐户

的资料（即「针对方式」）。为向财务机构在履行其尽职审查的责任时提供

弹性，《条例草案》也订明，财务机构可应用相同程序，就属于香港以外

其他任何税务管辖区的税务居民的帐户，识辨有关帐户和收集所需资料

（即「普及方式」）。 

 

  第三，是订明财务机构须向税务局提交资料的范围。就个人资料而言，

所需交换的资料包括姓名、地址、居留司法管辖区、税务编号及出生日期

和地点。财务帐户资料方面，则包括帐户编号、帐户的年终结余或价值，

以及因应不同类别的帐户，有关利息、股息及出售财务资产所得收益的总

款额。 

 

  第四，是订明税务局的执法权力和就违规情况施加的罚则。为确保香

港有效实施自动交换资料安排，《条例草案》将赋予税务局所需的执法权

力，包括要求财务机构按指定的方式提供须申报帐户的资料、进入财务机

构的业务处所检查其合规系统及程序，以及就有关系统或程序不合规之处

要求财务机构修正。此外，《条例草案》亦分别就财务机构、服务提供者

和帐户持有人，建议订立各项罚则。我们参考了现行《税务条例》的相类

罚则，以确保建议的罚则既相称又有效发挥阻吓力。 

 

  在二零一八年年底前进行首次自动交换资料，是经合组织的税务透明



化及资料交换全球论坛（下称「全球论坛」）所容许的最后时间表。因此，

香港要履行承诺，在此日期前进行自动交换资料，时间表是非常紧迫，当

中涉及以下四项主要工作。 

 

  第一，我们必须确保《条例草案》在本立法年度于二零一六年七月完

结前获立法会通过。 

 

  第二，我们需物色最少一个合适的伙伴，以期在二零一六年年底前完

成磋商。把有关伙伴纳入「申报税务管辖区」的名单，须经立法会进行先

订立后审议的程序。 

 

  第三，当自动交换资料协定订立后，财务机构须在二零一七年进行尽

职审查程序，以识辨和收集「须申报帐户」的资料。 

 

  第四，财务机构须在二零一八年向税务局提交资料，以传送予自动交

换资料伙伴。 

 

  全球论坛已成立机制，就自动交换资料安排进行成员相互评估，监察

有关进度。 

 

  代主席，为巩固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并履行香港的国际责任，

香港必须如期落实自动交换资料的安排。我希望各位议员能够支持及尽早

通过《条例草案》，当局亦会全力配合立法会的审议工作。 

 

  我谨此陈辞。多谢代主席。 

 

 

完 


